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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变更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       √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变更方式 

湖北省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生态”）通过投资关系、

协议方式，即签署《转让协议》和《股票表决权委托协议》，并通过集合竞价转让和盘后

协议转让，使得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由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变更为湖北生态为控股股东、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二、变更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湖北省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敬东 

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7 年 11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4,000,000,000 

住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 782 号洪广宝座

11-1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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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430000 

所属行业 N77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主要业务 

对绿色宜居城镇化、生态绿色产业、节能环保

产业、林业及其他生态环保建设项目的投资；

林业生态保护建设；沿江生态体系修复建设；

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生产生活污水综合治理业

务；生态产业走廊、立体交通走廊、文化建设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

方可经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MA491Y1N56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控股股东情况 湖北省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情况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无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2019 年 4 月 19 日，湖北生态保护和

绿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召开决策会

议：会议研究决定，同意实施投资并

购中科水生项目，并按照湖北省长江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

办法上报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审批。2019 年 6 月 11 日，

长投集团出具《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湖北生态投资并购

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的批复》（鄂长投投资〔2019〕82 号）

同意湖北生态的此次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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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2019 年 7 月 3 日湖北生态与王从强 、徐江南、武汉华欣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湖北生态以现金收购王从强持有的中科水生股份 

11,870,000 股，占中科水生总股本的 8.69%；收购徐江南持有的中科水生股份 4,100,000 

股，占中科水生总股本 3% ；收购华欣投资持有的中科水生；收购武汉华欣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的中科水生股份 8,630,000 股，占中科水生总股本的 6.31% 。 

同时王从强将其持有中科水生的剩余股份 33,3 86,500 股，秀水盟将其持有中科水生

的全部股份 16,000,000 股的表决权委托给湖北生态，累计托表决权的股份为 49,386 ,500

股，占中科水生总股本的 36.14 %；湖北生态与王从强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需经双

方签章，并在王从强将 11,870,000 股股份转让至收购人名下之日起生效；湖北生态与秀水

盟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经双方签章，并在徐江南、王从强、武汉华欣投资有限公司

向湖北生态转让合计 24,600,000 股中科水生股份交割完成之日起生效。 

本次收购完成后，湖北生态将合计控制中科水生股东大会 54.14%表决权 ，成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详见公

司于 2019 年 7 月 5 日披露的《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19-034） 

截至今日，徐江南、王从强、武汉华欣投资有限公司向湖北生态转让合计 24,600,000

股中科水生股份交割已经完成。湖北生态直接持有中科水生股份 24,60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8%。同时，湖北生态与王从强、秀水盟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已经生效。

湖北生态合计控制中科水生股东大会 54.14%表决权 ，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湖北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可凭借优越的水环境治理技术，抓住环保行业发

展机遇，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互补性优势，进一步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实现资源整

合，扩大公司在水环境治理行业的市场份额，提高综合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四、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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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5 日披露了

《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19-034）、《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

（公告编号：2019-035）、《北京大

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省生

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的法律意见书》（公告编号：

2019-036）、《北京德恒（武汉）律

师事务所关于湖北省生态保护和绿色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收购武汉中科水生

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意见

书》（公告编号：2019-037）。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详见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

2019-039、2019-040、2019-041、

2019-042） 

 

（二）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无 

批准程序 无 

批准程序进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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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售情况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湖北生态作为公司

控股股东，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4,600,000 股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收购人在

被收购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 个月的限制。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为其办理限售手续。 

 

（四）其他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湖北省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二）湖北省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王从强《股票表决权委托协议》 

（三）湖北省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武汉秀水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

票表决权委托协议》 

 

 

 

 

 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17 日   


